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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尚未完成立(修)法之配套法案 

目前辦理情形及後續推動規劃           111.03.21 

編

號 

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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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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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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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列管 

原因 

目前辦理情形及 

後續推動規劃 

1 

國家公

園法 

內政部 內政部 

、 

原民會 

(經濟

發展

處) 

依原基法第19條規定

略以原住民基於傳統

文化、祭儀或自用，

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

法從事相關非營利行

為。原住民族於國家

公園內得 否合 法狩

獵，請權 責機 關研

議。 

內政部: 

一、 本部自89年起即基於保障

原住民權益等原因提案修

正國家公園法，惟修正草

案因涉及(狩獵等)資源保

育及住民權益之衝突而眾

所關注，多次立法院審議

皆因各界意見紛歧而屆期

不續審。 

二、 目前本部所擬國家公園法

修正草案已初擬完成，惟

其中關於放寬原住民於國

家公園內獵捕野生動物之

修正條文，因與動物保護

團體等意見難有共識，本

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業進

行2次副首長級協商會議

及3次首長級協商會議，

為評估國家公園開放狩獵

之影響，本部於107年1月

研擬「國家公園內試辦原

住民族進行狩獵之可行

性」具體規劃，指引相關

國家公園管理處由進行原

住民族狩獵文化相關調查

及動物資源的監測與調查

著手，朝向以原民自主管

理之目標，評估於適當區

域內試辦原住民族於國家

公園內狩獵之可行性。目

前已初步完成傳統文化利

用野生動物之調查，並持

續進行野生動物監測及建

置部落自主管理機制、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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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區域選定等事項。 

三、 上開具體規劃目前進度如

下： 

(一)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已

進行轄區內及周邊地區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利用

野生動物現況調查，完

成東部園區卓溪鄉6個部

落7個獵區傳統獵場範圍

的繪製；111年度以小氏

家族進行訪談收集原民

部落狩獵自主管理態度

與意見調查。111年3月

8、15及17日於拉芙蘭、

復興及梅山里辦理狩獵

自主管理制度之部落居

民說明會。 

(二)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已完成原住民族傳統文

化利用野生動物種類之

調查研究，並透過訪談

繪製部落獵區分布地

圖；111-112年規劃辦理

「大清水暨匯德廢棄礦

區周邊山域野生哺乳動

物種類與豐度監測計

畫」。與花蓮縣秀林鄉太

魯閣族獵人協會於110年

12月11日合辦「太魯閣

族狩獵文化-生態保育與

動物監測課程」，總計有

52人參與，透過課程加

強太魯閣族獵人對於生

態保育觀念的維護，並

針對原住民監測知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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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進行培訓。 

(三)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110

年12月已完成天狗、梅

園部落原住民族歲時祭

儀狩獵利用野生動物現

況訪查案及雪見地區

（狩獵試辦區）中大型

哺乳動物與雉科鳥類族

群評估調查案，111年將

架設自動相機持續監測

本區之動物資源。另苗

栗縣泰安鄉吾望巴霸哇

阿文化產業觀光協會依

據天狗部落(B，anux)會

議決議於111年1月27-28

日依野保法之「原住民

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

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

動物管理辦法」向苗栗

縣政府申請雪見地區原

住民保留地(園區外)進

行傳統狩獵活動，以作

為未來園區一般管制區

若開放原住民狩獵時之

行政作業。 

四、 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第23

條已增訂原住民族基於傳

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經

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商有關

機關許可後得於一般管制

區獵捕野生動物；其許可

程序應本於原住民族自主

管理原則訂定辦法管理

之。有關草案辦理期程，

前於110年2月22日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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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預告期間，因民眾於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眾開講」對於擬開放原

住民族狩獵1節熱烈表達

意見，嗣因疫情影響等

由，於110年12月27日下

午，於臺中烏日集思會議

中心召開協作會議完竣，

並由本次會議保育人士與

原住民族團體交流熱烈，

惟尚無共識。 

五、 為強化修法效益，草案刻

就國家公園願景研擬相關

條文，後續依法制程序儘

速送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

審議。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內政部自102年起至105年

間召開6次國家公園法修

正草案研商會議，就許可

狩獵之條件、對象、區分

申請及免經申請事項、授

權訂定子法之必要性及可

能造成之影響進行討論。

本會亦於104年12月9日、

105年8月26日及12月14日

邀集內政部、法務部及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開3次

國家公園法第13條第2款

規定解釋令研商會議，以

及於105年12月14日及106

年1月3日與內政部舉行2

次副首長協商會議。 

二、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自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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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計有4次提案（第1

次、第3次、第6次及第15

次）涉及開放原住民族於

國家公園區域內狩獵。嗣

內政部花政務次長敬群於

106年6月6日拜訪本會夷

將Icyang主委，本會夷將

Icyang 主委亦於106年9月

30日偕同原轉會帖喇．尤

道 Teyra Yudaw 委員拜會

內政部葉部長俊榮，商談

「於國家公園內試辦原住

民族基於自用目的進行狩

獵的可能性」。內政部復

於106年11月24日邀集本

會研商「試辦原住民族於

國家公園內進行狩獵之可

行性」，決議國家公園應

在確保自然資源與傳統文

化的前提下，推動原住民

族進行狩獵試辦計畫，並

參考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發

展模式及林務局試辦計畫

推動經驗，雙方已有一定

共識基礎。 

三、內政部於109年10月19日

重啟國家公園法草案修正

會議，截至110年4月29日

止已召開4次草案研商會

議，於草案第23條增訂原

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

儀或自用，經國家公園管

理處會商有關機關許可後

得於一般管制區獵捕野生

動物；其許可程序應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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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自主管理原則訂

定辦法管理之。就「許可

條件納列自用」暨「對象

不以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

民為限」與本會達成初步

共識。 

四、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前於

110年2月22日至4月26日

預告期間，有關開放原住

民族狩獵1節引起民眾於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眾開講」熱烈討論，行

政院遂擇定於110年12月

27日下午假臺中烏日集思

會議中心召開協作會議。

本會就原住民族狩獵文

化、原住民族權利法制體

系建構及國家公園與原住

民族的關聯等內容製作簡

報1式並派員與會簡報。 

2 

原住民

族自治

法及部

落公法

人組織

設置辦

法（併

同推

動） 

原民會 原民會 

(綜合

規劃

處) 

依原基法第4條授權訂

定法律：「政府應依原

住民族意願，保障原

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

自主發展，實行原住

民族自治；其相關事

項 ， 另 以 法 律 定

之。」；另部落公法人

係依據第2條之一授權

訂定，請權責機關配

合制(訂)定。 

一、原住民族自治： 

(一)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與轉型正義委員會111年3

月 3日第 17次委員會議

中，總統及副總統分別裁

示研議設置自治推動小

組，尤其是總統特別要求

促成社會各界對民族自治

的共識將是政府目前側重

的工作重點。 

(二) 未來將依行政院指示協助

原住民族代表徵詢各族內

部意見後，並將徵詢結果

交由符合憲政規範與現行

法規下之自治試辦小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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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原住民族自治最佳法制

途徑。 

二、部落公法人： 

(一) 原基法104年12月16日修

正第2條之1規定，授予原

民會得核定部落使其取得

公法人地位之職權，並授

權原民會就部落之核定、

組織等事項訂定法規命

令。 

(二) 案經原民會 105年5月19

日、106年10月27日兩度

辦理法規命令草案預告，

並徵詢原住民族地方公職

人員、傳統領袖等2000人

(次)後，考量原住民族內

部仍有重大分歧意見等因

素，未能完成法規發布。 

(三) 立法院法制局109年1月提

出法制研析報告，更指出

若原住民族自治基礎法制

未完成，「其職權內容為

何﹖與其他政府組織如何

分工合作﹖制度上如何推

行其自治權﹖財政來源與

組織人員為何﹖均有疑

義。」現行既有規範確實

不足，無法完善部落公法

人制度。 

(四) 本會審酌立法院104年審

查原基法第2條之1之立法

理由，即「部落係實行原

住 民 族 自 治 之 重 要 基

礎」，爰本於原基法第2條

之一授予原民會之行政裁

量權，決定將部落公法人

制度與「原住民族自治法

草案」併同推動，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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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公法人制度與原住民

族自治制度出現扞格，並

更符合原基法第2條之1修

正原意。 

3 

原住民

族傳統

生物多

樣性知

識保護

條例 

原民會 原民會 

(土地

管理

處) 

依原基法第13條授權

訂定「原住民族傳統

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

條例」，發布施行後可

據以維護原住民族傳

統知識之相關利益。

請權責機 關配 合制

定。 

本會目前已彙整司法院、法務

部、中研院、教育部及行政院

主計總處等機關相關意見，修

正草案條文共計8章33條。考

量本條例涉及範圍甚廣，國際

保護模式各異，本會依生物多

樣性公約第八條就地保護之意

旨，參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相關討論事項及外國立法例，

業完成草案研擬及性別影響評

估法制作業，並擬將草案於原

住民族委員會網站及國發會

「參與平台眾開講」公告周知

60日，並於公告期滿結束後就

民眾意見提出綜整回應，俾憑

辦理後續法制程序。 

4 

原住民

族保留

地管理

利用條

例 

(名稱

暫訂) 

原民會 原民會 

(土地

管理

處) 

依原基法第20條第3項

「原住民族或原住民

所有、使用之土地、

海域，其 回復 、取

得、處分、計畫、管

理及利用等事項，另

以法律定之。」授權

訂定，請權責機關配

合制定。 

為完整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

益、健全原住民族土地管理制

度，並滿足原住民族回復原住

民族土地權利之主張，本會已

研擬「原住民族保留地管理利

用條例」(草案)，將原開辦法

提升為法律位階，已於111年3

月17日行政院會通過，將函請

立法院審議。 

5 

原住民

族土地

受限制

原民會 原民會 

(土地

管理

依據原基法第21條授

權訂定「原住民族土

地受限制所生損失補

本會參酌其他機關立法例，

106年初步草擬完成「原住民

族土地依法受限制損失補償辦



9 
 

原住民族基本法尚未完成立(修)法之配套法案 

目前辦理情形及後續推動規劃           111.03.21 

編

號 

相關法
令名稱 

權責 
機關 

填寫 
機關
(單位) 

列管 

原因 

目前辦理情形及 

後續推動規劃 

所生損

失補償

辦法 

處) 償辦法」，請權責機關

配合訂定。 

法」(草案)，並於106年9月20

日召開本會內部會議，經多次

重新檢視草案內容並加以調

整，後於109年4月28日召開第

2次內部會議研商條文內容，

並決議朝向部落集體權補償方

向重新研擬所有條文章節，

110年3月12日召開第3次內部

研商會議，經逐條討論後，再

次修正草案內容，將儘速擇期

召開第4次內部研商會議及後

續法制作業。 

6 

補助及

獎勵推

動族語

保存及

研發工

作辦法 

原民會 原民會 

(教育

文化

處) 

依據原基法第9條，原

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雖

業依原基法第9條業制

訂並於106年公布，相

關配套子法共有5種，

其中「補助及獎勵推

動族語保存及研發工

作辦法」尚未訂定，

請權責機 關配 合訂

定。 

一、本案奉示分別訂定「原住

民族語言發展獎勵辦法」

及「原住民族語言發展補

助辦法」，前者整併本會

109年至110年「獎勵原住

民族語言發展計畫」，後

者整併本會「推展原住民

族教育文化補助要點」。 

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獎勵

辦法(草案)」及「原住民

族語言發展補助辦法(草

案)」於110年11月9日完

成預告。 

三、「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獎勵

辦法(草案)」業已修正並

經法規會審核修正版本，

已於111年3月15日發布。 

四、「原住民族語言發展補助

辦法(草案)」刻正調整整

併「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文

化補助要點」，預計於111

年4月30日前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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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尚未完成立(修)法之配套法案 

目前辦理情形及後續推動規劃           111.03.21 

編

號 

相關法
令名稱 

權責 
機關 

填寫 
機關
(單位) 

列管 

原因 

目前辦理情形及 

後續推動規劃 

7 

礦業法 經濟部 經濟部 依據原基法第19條之

非營利採取礦物之權

益，明定原住民於原

住民族地區，基於傳

統文化、祭儀或自用

採取礦物，應無須取

得礦業權。請權責機

關配合修正。 

一、為回應社會各界就礦業開

發於國土資源保育、永續

發展、原住民族權益、資

訊公開及民眾參與等議題

之關注，爰擬具「礦業

法」修正草案，以期符合

行政運作實務並與時俱

進，兼顧循環經濟與國內

需求，並於111年3月8日

函送行政院審查。 

二、就原住民權益保障部分於

礦業法修法草案中已有規

劃，並參考亞泥案判決內

容整合於條文中。 

 備註： 

一、依照原推會第10會議決議略以「法律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而解除列管者，如因屆期不續審，仍

應賡續列管。」故原列管11種配套法令，因「土石採取法」送入立法院審議而解除列管。 

二、本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業於106年6月8日以原民經字第10600235541號函及農林務字第

1061700971號函會銜發布解釋令(附件1)，係依原基法第34條第2項核釋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

條之1略以「原住民族基於文化、祭儀有獵捕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得於原住民族地區

進行非營利之使用」，此解釋令已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權，目的已達成，爰「野保法(第21條之

1)」及「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解除列管。 

三、綜上，目前列管原基法配套子法共計7種：國家公園法、原住民族自治法及部落公法人組

織設置辦法（併同推動）、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保護條例、「原住民保留地權利

回復及管理利用條例(名稱暫訂)」、原住民族土地受限制所生損失補償辦法、補助及獎勵

推動族語保存及研發工作辦法、礦業法。 


